	申請書

	受文者：
	

	事  由：
	茲訂於    年    月    日 上下 午    時    分

  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上下 午    時    分

	辦   理
	· 喜慶宴會   
· 藝文活動   
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
	惠請貴所提供        里活動中心 俾利活動進行，請查照。



	申請  機關行號：個人姓名：
住          址：

身 分 證 字 號：

電          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
